






庐发改审批字〔2021〕5号

关于同意庐山市水毁城区污水管网修复工程
项目立项的批复

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你单位报来《关于请求批复庐山市水毁城区污水管网修复工程项目立项的报告》（庐住建发〔2020〕187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该项目的建设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：庐山市水毁城区污水管网修复工程（项目代码：2101-360483-04-01-226252）。
二、项目建设地点：庐山市城区范围内。
三、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：建设内容含管网工程，其中
管网修复长度约1km；修复约60处雨污混接，沿湖三处截污口修复改造，上桥李截污管等修复改造。
四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本项目建设总投资约380
万元，资金来源为市财政资金。
五、建设周期： 2021年1月-2021年3月。
请接此批复后,抓紧做好项目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，并委托有资质的持证设计单位编制初步设计文件报我委审批。






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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